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腹部超音波 

一、目的 

    利用超音波探頭掃描，協助診斷腹部臟器（肝、膽囊、

胰臟、脾、腎臟等）有無病灶。 

二、檢查前注意事項 

1.空腹 5~6 小時。 

2.糖尿病患者可自備糖以防禁食太久出現血糖過低。  

3.受檢者著寬鬆衣褲。 

三、檢查過程說明 

1.檢查時平躺仰臥於檢查台上，掀開上腹部之衣物。 

2.醫師會塗抹少量水溶性膠質，以超音波探頭在腹部滑動檢查。 

3.請依醫師指示配合改變姿勢，及作吸氣、閉氣動作。  

4.檢查過程約 10多分鐘可完成。 

四、檢查後注意事項 

    超音波檢查完畢後即可進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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